
【維思 iVideo 台灣去日本留學生專案同意書】 

本人參加維思 iVideo 台灣去日本留學生專案,茲同意下列條款： 

一、  本人了解並同意『行動無線上網速度因客戶端終端設備、上網地點及人數等因素而有差異;電信公司涵蓋範圍可參

考電信官網提供的涵蓋資料，有涵蓋到的縣市不代表全區都可上網，實際連線穩定度以及速度須看使用當地基地台市郊

區涵蓋情況。 

二、 本人了解並同意『若使用行動通信終端設備有散播電腦病毒或足以干擾電腦正常運作之程式之情事者,維思 iVideo 

得逕行暫停通信及終止服務契約,維思 iVideo 並得對本人之不當行為所致之損害提出求償之權利。』 

三、 本人於租用 WiFi 期間,不得利用各項優惠專案進行不當商業行為或為不合常理之使用;如有違反者,視同違約,維思

iVideo 得逕行暫停通信及終止服務契約,維思 iVideo 並得對本人之不當行為所致之損害提出求償之權利。 

四、 於租期限制期間,不得重覆參加維思 iVideo 推出之其他優惠方案,租期限制屆滿如不擬繼續租用,請依服務契約規定辦

理終止租用手續。 

五、 本專案最短租用期限 3  個月,限選用日本 501HW無線隨身寬頻分享器，期間不得改用其他機型。此方案為每月使

用流量為80GB，超過80GB/月將無法正常連線。依網路通信公平使用原則，為維護網路品質及穩定度，世界各電 

信公司針對用量過大的用戶，將不經預告進行網速限制，此機種也適用於此原則。若因此問題造成被限制無法正常連線， 

恕無法退款租金或要求額外之賠償。 

六、 本專案最短租期為 3 個月，月租費 NT800 元，若租期到需再續租，需重新申辦，不可要求將前 3 個月合併改成半 

年方案；若租用半年方案，月租費 NT700 元，若租期到需再續租，需重新申辦，不可要求將前半年與後半年合併改成

一年方案。 

七、 若提前解約，將扣抵保證金。 

八、 各資費內容及限制未詳載於本同意書者,請詳閱維思 iVideo 官方網站、門市公告、客服專線等途徑所公開之相關公

告及說明。 

九、 若遺失或損壞分享器主機，須扣保證金 NT 1900 元全額賠償；SIM 卡請勿拆開使用，遺失或損壞 SIM 卡須賠償

NT1000 元；單獨遺失或損壞配件賠償價格如下：原廠電池：NT2,000 元／分享器外包裝：NT200 元／USB 傳輸線： 

NT100 元／原廠充電器：NT200 元。（如果配件遺失以日幣支付，匯率為 1:4） 

十、第一次付費的租借費用為「當日至月底之月租天數費用(每日價錢以方案月租除以 30 天計算)」+「次月整月月租費」 

+「郵寄費用」+「保證金」。ex:若是 10/13 起租三個月方案，第一次付費為 10/13~10/31 租金+11 月月租+郵寄費+保證金 

= 

台幣：19(天)x27(元)+800(元)+100(元)+1900(元)=3313(台幣) 

日幣 ：19(天)x97(日幣)+2900(日幣)+720(日幣)+19900(日幣)=25363(日幣) 

十一、租約期間，請於每月 25 日前繳款，若逾期未繳費，則視為提前解約(將扣抵保證金)且斷線，需提前還件。

若於租約期間斷線後，需要恢復上網者，需額外繳交 300(元)復話手續費，方可繼續使用。 

十二、需於租約到期日還件，歸還機身退保證金；若逾期還件，將扣抵保證金。 

十三、本專案限維思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統編 16872797 申辦。

十四、本專案不適用所有 iVideo 折價券。 

十五、僅限台灣去日本留學生使用此案。 

十六、本同意書壹式貳份,由立同意書人留執乙份。 

附註:本同意書須由申請人本人親自簽章,代簽名者須負法律責任 

方案選擇： ＊保證金(違約金)為 $1900NT (19900 日圓) / 運費：100NT (720 日圓) /店取(免費) 

□三個月方案 月租費$800NT (2900 日圓)     租期：＿＿＿＿＿＿＿＿＿～＿＿＿＿＿＿＿＿ 

□半年方案 月租費$700NT (2590 日圓) 租期：＿＿＿＿＿＿＿＿＿～＿＿＿＿＿＿＿＿ 

□一年方案 月租費$600NT (2190 日圓) 租期：＿＿＿＿＿＿＿＿＿～＿＿＿＿＿＿＿＿ 

行動電話號碼: 

立同意書人： 

受託人： 

身分證號碼： 

經 辦 單 位 ： 

受理員簽章： 

支付幣值：租金 □台幣 □ 日幣 押金：□台幣 □ 日幣    

備註：選定支付幣值後，之後尾款不接受更換幣值 

中華民國＿＿＿＿年＿＿  月＿＿ 日 


